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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酗酒駕車行為數 

與一行為不二罰 

第一節  行為單數之理論基礎 

通常考慮行為數之問題是為了解決競合之問題，認為法條單

一係以一行為為前提，如果行為多數，即使侵害一法益亦是實質

競合1。但本文分析行為數並非討論競合問題，而係說明與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關係。 

違法行為數應如何判斷，目前眾說紛紜，有以行為人之行為

整體綜合判斷者2，有以法律之擬制作為判斷標準，亦有以刑法

之觀點作為探討。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刑法對於酗酒駕車

此一構成要件要素，已於條文內明文規範，且論文主題雖然探討

的是刑法上已成立公共危險罪章的酗酒駕車行為，但與尚未構成

公共危險罪章的酗酒駕車行為如本文第三章所論述其間僅為量

的區別，本質上並無差異。 

從而，於判斷酗酒駕車行為數，理應可以類比適用判斷標

準。故應先就行為數之判斷作學理上探討，再評價酗酒駕車之行

為數，如酗酒駕車被認為一行為，當然就必須考慮到「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之適用，反之則無。 

本文以刑法上行為單數理論架構下的「自然意義之一行為」

與「法律意義之一行為」做酗酒駕車行為數判斷，於第五章再對

                                                 
1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2006年 9月，頁 932。 
2 洪家殷，行政罰一行為與數行為之探討—以行政罰法施行後之實務見解為中心， 
月旦法學雜誌第 155期，元照，2008年 4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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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常誤用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相類似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做

相關概念上區別與說明，以達釐清之作用： 

第一項  自然意義之一行為 

自然意義之一行為，指行為人只具有單純一個決意以及僅有

一個身體動作，換言之，以身體自然動作來觀察的一行為，且這

個動作不能再分割了3，又可稱為「單純之行為單數」，因為行為

人只出於一犯意顯現一個意思活動，且不問侵害的法益為何。例

如：揍一拳、砍一刀4。 

第二項 法律意義之一行為 

所謂「法律意義之一行為」，係指結合多數自然意義的動作

而成為單一行為5，而此種單一行為只構成一個違法行為，例如：

由多數行為始能該當於一個處罰構成要件、違法行為之繼續、或

者在緊密之時空關係下，反覆出現的違反法律義務之行為，法律

上視為單一行為，在適用處罰規定方面，這些多數行為雖不符合

自然一行為之要件，但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6，仍將其評價為一

行為，故僅構成一個違法，亦僅得受一次處罰7，其分為自然之

                                                 
3 林鈺雄，刑法與刑訴之交錯適用，元照，2008年 8月，頁 194。 
4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五南，2007年 9月，頁 443。 
5 法律上一行為，由多數的自然的一行為結合而成，對於自然的一行為可否再切割
為法律上多數行為，即有爭議，然許宗力大法官發表於釋字第 604 號解釋之協同
意見書即認為並無不可。洪家殷，違規停車連續處罰相關問題之探討一以釋字第

604號解釋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29期，2006年 1月，頁 193。 
6 所謂立法政策上的考量，例如：立法者將性質相接近之數行為(例如：製造、輸入、 
輸出、販賣)視為構成要件上之一行為，給予一次處罰，以免過苛，劉建宏，行政
罰法上「單一行為」概念之探討－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受處罰

者 ，月旦法學雜誌第 152期，2008年 1月，頁 211。 
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2008年 9月，頁 491 ；陳慈陽，行政罰法行
為數認定問題之研究，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元照，2008年 9月，頁 211-213 ；
林錫堯，行政罰法，元照，2006年 9月，頁 54以下；劉建宏，行政罰法上單一行
為及數行為之概念－評大法官釋字第 604號解釋，發表於第六屆行政法實務理論學
術研討會，台灣行政法學會，元照， 2006年 11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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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單數及構成要件的行為單數，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自然之行為單數 

行為人完全出於實現一次構成要件之意思，經由一系列有關

的同種行動，反覆的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而完成構成要件的行

為，例如：小偷到某甲家中連續偷數物，或甲對乙連砍數刀致乙

死亡，此類似「接續犯」之觀念8。換言之，行為人雖有數個在

該當構成要件之動作，但數個動作間仍是基於行為人之單一決

意，且彼此具又有緊密連接的時間與空間關係，且從客觀第三人

角度用自然方式客觀觀察，可認定為整個行為過程是單一之整合

行為9。 

    「自然之行為單數」具有兩項重要之構成要件特徵，其一
為：其行為須為「基於單一意思所為之同種類行為」；其二為：

以第三人觀之其行為間須具有「時空緊密相連性」，以下分述之10。 

（一）基於單一意思決定的同種類行為 

所謂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所為之同種類行為11，舉違反交通

法規上的行為為例：行為人只是基於闖紅燈的單一意思決定，連

續闖過數個紅燈，或基於單一超速的意思，決定持續一段時間超

速行為。 

 上述「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所為之同種類行為」，最典型者
為出於「追求單一目的」所為之同種類行為，例如：汽車駕駛人

為與朋友飆車競速，連續闖越數個紅燈或持續一段時間超速12。

這些行為雖係「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所為之同種類行為」，但是

                                                 
8 張麗卿，註 4書，頁 443。 
9 洪家殷，行政罰法論，五南， 2006年 11月，頁 222； 劉建宏，註 7文，頁 2。 
10 劉建宏，註 6 文，頁 210；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新學林，2008
年 5月，頁 338。 

11 劉建宏，註 6文，頁 210。 
12 劉建宏，註 6文，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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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屬於自然一行為，還必須以該行為是否符合「時空緊密相連性」

之要件來加以檢驗。 

（二）時空緊密相連性 

除上述「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所為同種類行為」之要件外，

行為人基於單一意思決定之數動作間，必須在時間或空間上緊密

相連。但何謂「時間或空間上緊密關連」，無法提供統一之標準，

只能個案認定。 

比如：違反交通法規行為為例，德國法院實務上曾就個案認

定；持續 1分鐘以內的超速行為、超速因轉彎而減速後又持續超
速行為、在高速公路上 12 公里的路段內違反了數個不同速限標
誌的超速行為13，皆認為具有「時空緊密相連性」之「自然一行

為」。或許時空緊密相連性的判斷無一致性標準，但應可參考個

案所累積前例經驗。 

（三）以第三者之觀察為準 

此乃係從客觀第三者之角度觀察，如果這些行為間無法分割

為數行為時，即應視為一行為，總之，自然一行為仍在強調「時

空緊密關連性」，在無法將行為人之行為分割為數行為時，或將

行為人之行為認定為數行為顯然有不符合一般常理者，則視為一

行為。 

二、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 

即法的行為單數，從刑法分則構成要件之規定，以刑法之觀

念，將數的自然意思、活動、融合成依法律上之行為視為一個法、

                                                 
13 劉建宏，註 6文，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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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評價的單元，而成為一個法的行為單數，乃構成要件的一行

為，此與法條競合的觀念相似。其中包含 1.複行為犯之行為單
數，例如：妨害他人自由後、傷害他人身體並竊取他人財物的強

盜行為，全部在強盜的構成要件，被做了評價，只成立強盜罪一

罪；2.繼續犯之行為單數，例如：侵入住宅留滯罪。3.集合犯之
行為單數，例如：意圖行使收集偽鈔罪；4.新型態的包括一罪14。 

其中有關新型態的包括一罪，除有接續犯和集合犯外，還包

括連續犯，例如：某甲在一晚上反覆進出某乙住宅竊取貴重物

品，總計搬十次，將所竊之物放車上揚長而去，在舊法實務以連

續犯論之，但廢除連續犯後，立法理由認為運用對於合乎包括一

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避免

過苛，為連續犯廢除後新型態的包括一罪類型出現15。以下就酗

酒駕車行為較有關的連續行為、繼續行為分析之： 

（一）連續行為 

連續行為觀念，為法律意義之一行為型態，認為此係指行為

人基於整體故意16，連續數行為實現同一規定之構成要件，且個

別行為間具有時空之緊密關連者。例如行為人未經許可，基於概

括犯意連續至各處張貼廣告。德國早期承認連續犯為一罪，即法

律上一罪，其係多以本質同種的個別行為，在確定時空關聯下，

基於整體故意觸犯同種類之法益為前提。但是，最近德國聯邦法

院做出放棄該制度之決定17。 

然而，該決定並非完全揚棄連續犯概念，其仍認為有若干特

殊連續違法行為的案件仍得適用之，目前德國司法判決與學理傾

向揚棄傳統所承認連續犯為一行為理論，僅在部分特殊的案件

中，基於「時空緊密關聯」下，無法將基於同一犯意實現一構成

                                                 
14 張麗卿，註 4書，頁 443，採相同見解有林鈺雄，註 3書，頁 195。 
15 張麗卿，註 4書，頁 439。 
16 陳慈陽，註 7文，頁 211。 
17 蔡震榮、鄭善印，註 10書，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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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的連續行為切割為數行為時，仍得將該連續行為認定為一行

為，例如短時間內連續違法張貼廣告或同時對多部車輛毀損及偷

竊等18。 

因我國行政罰法對於連續違法行為之處罰態樣並無明文規

定，且刑法在 2005年 2月 2日之修法亦刪除刑法第 56條關於連
續犯之規定，而傾向將連續行為認定為數行為而加以處罰，因

此，在法無明文之規定下，對於連續違法行為之情形，仍應視個

別情況加以判斷，倘若連續違法行為之情形符合上述所稱「時空

緊密關連」之要件，則可將其視為一行為19。 

（二）繼續行為 

繼續犯亦屬法律意義之一行為的型態，即行為人因故意或過

失持續的維持實現單一構成要件的違法狀態，與狀態犯不同，前

者是行為持續的，仍舊持續的行為導致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是同

一行為，沒有另外產生任何其他行為。而與繼續犯相似易生混淆

的是，狀態犯之概念，係指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實現某一構成

要件後，其實際上的違法結果持續存在之情形20。例如拘禁他人

自由，在未釋放前，不論時間多久，皆違法之繼續行為，其整體

也屬法律上一行為。 

相對於行政法上之例，如行為人排放污水，於排放污水行為

終止時，違規以廢污水污染環境之事實亦告完成，所存在的只是

污染的違規狀態，此則屬於狀態犯的類型。又如行為人在禁止臨

時停車處所停車達 16 小時，因車輛停放完成時，違規事實即告
完成，只是違規行為持續存在並未終止時，直到 14 小時之後，

                                                 
18 此種時空緊密關聯觸犯單一保護目的，有倡導所謂「接續違序」概念而與連續違
法作區別，其在是為了連續犯廢止後的一個補充。但多數學者反對此種制度之存

在，而認為可將此種狀況歸類於「自然一行為」中，參閱蔡震榮‧鄭善印，註 7
書，頁 342。 

19 蔡震榮、鄭善印，註 10書，頁 342。 
20 劉建宏，註 6文，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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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方終止違規行為，此應屬於繼續犯之類型21。 

如以此標準，酗醉駕車行為，只要一駕車行為，違規事實即

告完成，酒醉駕車行為持續進行中並未終止時，直到為警所攔檢

停車後，行為人方終止違規行為，亦屬繼續犯類型。 

酗酒駕車行為是繼續犯，也就是行為人還沒有改變意思放棄

開車的行為，違法的狀態就會在繼續當中。違法狀態始於開車上

路，結束於停車，或放棄開車，或開車途中逐漸酒醒而能夠比較

安全的開車22。且依德國司法實務的意見，這個繼續犯不能在解

釋上割裂為兩個，例如，酗酒駕車者逃避交通警察的攔檢而繼續

開車，或駕駛人曾經中途休息而繼續在酒醉的狀態下開車23。最

後，繼續行為追訴時效起算點，係於違法狀態之結束或行為義務之免

除時，才開始計算24。 

本文以為，酗醉駕車之行為數判斷，首先從自然一行為之三

要素加以觀察，酗酒駕車行為顯然係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且依

通常經驗法則判斷，該行為之時空緊密關聯而難以分辨前後關

係，從第三者觀察之角度來說，亦難以分割數行為；再者，酗酒

駕車未放棄開車行為時，違法狀態繼續當中，屬於繼續犯類型，

亦為法律上之一行為，因而，本文認為酗酒駕車行為；應可認定

為自然一行為，也是法律上一行為。既然符合「一行為」概念，

即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21 大法官釋字第 604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22 繼續犯為行為單數之ㄧ種類型，例如：酗酒駕車。參閱張麗卿，註 4書，頁 443，
張麗卿，交通刑法，學林，2002年 12月，頁 90。 

23 張麗卿，註 22書，頁 90。 
24 洪家殷，註 9書，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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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第一項 概念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顧名

思義，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其不僅

禁止於一行為已受到處罰後，對同一行為再行追訴、處罰，也禁

止對同一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因此運用此原則前提必須確認

是一行為。 

而所謂「一行為」以刑法理論做簡單的定義，就是依自然的

觀察，在社會的通念上，可以認為是一個且為同一身體動靜25。

但這樣的說明仍不清楚。德國學理提出行為單複數理論，認為評

論對象到底是一行為(單一評價對象)或複數的行為(數個評價對
象)，而認為自然意義之一行為、自然的行為單數、構成要件的
行為單數及法的行為單數26，只要是行為單數的範圍均為一行

為，換言之只要評價為一行為，便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反之則無。 

近代立憲主義國家，為實現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的目的，各

國皆建立以規範國家機關組織及權限為主要內容的憲政體制，由

其是強調法律保留的法治國家，基於對國家統治權力的防備，擔

心國家機關動則以空洞藉口，過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無不致

力於防止國家權力濫用，而試圖訂定禁止國家過度侵害人民的自

由權利，具體成文化的則是 1791 年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
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使其生命或身體遭受兩次危險。」

之規定。 

                                                 
25 甘添貴、謝庭晃，捷徑刑法總論，自版，2006年 6月，頁 317。 
26 例如見：柯耀程，刑法概論，元照，2007年 4月，頁 446-449。張麗卿，註 4書，
頁 442；林山田，刑法通論(下)，自版，2008年，頁 300-303；黃常仁，刑法總論
－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新學林，200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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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義解釋，該條規定所禁止危險的範圍，僅侷限於人民的

身命身體，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實務上，多採取擴張解釋，

將美國增修條文第 5條「禁止二重危險」的保障範圍，逐漸擴張
到其他法益受損的範圍27。 

德國基本法第 103條第 3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為同一行為
受到普通刑法多次之處罰。」明確賦予此原則在該國憲法上之地

位28，就文義解釋僅針對依普通刑法所做成的刑罰有其適用，但

德國的基本法第 103條第 3項規定所稱之刑罰應不只限於行政罰
上之處罰，而是涵蓋所有具有處罰特徵之國家制裁，故其他類型

之處罰，比如：行政罰，至少可以類推適用此項規定29。 

從外國的規定可知，儘管所採的理由不盡相同，但均透過解

釋皆承認行政罰可適用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我國憲法並沒有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明文，惟從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安定原

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難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罰

之要求。是以，「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位階，應無疑義
30。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既認為從憲法的相關重要原則所推出具

有憲法基礎的法律原則，因而認為違反刑法及行政法均有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適用，從而，可導出酗酒駕車一行為同時違反刑事及

行政罰亦有本項原則之適用。 

 

 

 

 

                                                 
27 法治斌，試圖一事不二罰，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論文集(1999)－行政救濟、
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台灣行政法學會，2000年 12月，頁 306。 

28 洪家殷，註 9書，頁 123。 
29 洪家殷，違規停車連續處罰相關問題之探討－以釋字第 604號解釋為中心，月旦
法學雜誌第 129期，2006年 2月，頁 189。 

3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4號解釋中許宗力、城仲模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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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功能 

多數學者認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是從憲法上重要基本原則推導出

的概念31，使得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上之基礎，該原則所能發揮

之功能分析如下。 

一、保障自由權 

自由基本權是個人得以主張對抗國家公權力侵害的權利。人

身自由權之保障便是其他自由權保障之基礎，國家若罔顧人身自

由權的保障，無異可以視人民為工具任意的拘捕後強制其再次接

受處罰，對自由權將是嚴重之侵害32。 

又劉鐵錚大法官於釋字第 490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說明我國
憲法第 22條係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補充規定，即除憲法第 7
條至第 18條及第 21條所為之例示外，另設本條規定，概括保障
人民一切應受保障之自由權利。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既為現代文

明法治國家人民應享有之權利，且不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

自亦在該保障之列。 

本文以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不僅保障自由權，亦保障財產

權，換言之，含財產上的重覆處罰之禁止，而不單單僅是重複剝

                                                 
31 例如比例原則：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604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說明，刑罰與
其他行政法領域的制裁手段之間是否能重複處罰，應以法治國原則中的比例原則

及實質正義原則作為禁止重複制裁的依據，為一行為不二罰最常被提及之憲法基

礎，理由在於，當人民之行為已受到國家之處罰，則就該違法行為應認已達到處

罰及贖罪之目的，若再施以新的處罰，將超過達到處罰目的所必要之程度。就手

段與目的間之比例而言，單一行為受到雙重處罰，在行為與處罰間亦不成比例。

故基於比例原則之要求，同樣限制新的國家再次制裁，而不是限制重複刑罰而

已。許玉秀大法官所提一事不二罰原則，思考的面向十分的周詳，不同於一般學

者所闡明的僅是禁止雙重處罰法律面向，而未考慮到政治面向，申言之，該原則

是否拘束新成立的國家政權？比如：革命推翻舊體制後成立新的國家可否再次處

罰，答案應是否定。 
32 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2008年 9月，頁 8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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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自由權利之禁止，比如：酗酒駕車遭檢察官緩起訴處分並附帶

捐款，監理機關不得再處以罰鍰。以此為例，大法官認為該原則

保障自由權的說法似嫌不夠圓滿。 

二、維護法安定性 

法安定性原則又稱法的不破壞性，穩定性，主要是從法律不

溯及既往兩原則所擷取，所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強調法律效力

僅及於法律生效所發生之事實，對於法律生效前已經終結的事實

不適用之，如法律得以溯及生效前之事實，人民不但無法產生有

效信賴，且無法維護自身權益，因此，禁止溯及既往正是法安定

性的功能最大展現33。換言之，已經合法處罰之一行為如事後增

訂法律或者是改朝換代後增訂法律溯及處罰，已嚴重破壞法安定

性，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把關下，均被禁止。 

又城仲模大法官於釋字第 490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說明行
為人之違法行為受到國家的制裁後，法秩序已回復和平狀態，無

須對該行為再予處罰，且行為人對同一行為不再受處罰之期待，

國家亦應予以維護，此項原則源自於刑事判決確定力，即具形式

確定力之刑事判決有阻斷效力，使被告得免於曾在刑事裁罰程序

被判決之行為，再一次成為其他刑事程序之標的。因刑法與行政

罰同樣皆屬國家制裁行為，故同樣有阻斷效力之適用，基於法安

定性原則，使行為人之一行為得免於受國家兩次以上之制裁。 

然而一行為如在一定條件下准予例外而可兩罰之規定（容

後述），法安定性原則便必須退居後位，主要是法律已經明文規

定，行為人不得因不知法律而主張抽象的法安定性原則來加以抗

辯。 

 
                                                 
33 曾昭愷，由法安定性論公法上情勢變更原則，收錄於城仲模編，行政罰之ㄧ般法
理原則 (一)，三民，1999年 3月，頁 27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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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乃一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為了使法律上人性尊嚴

便於實現，已侵害的過程的角度加以觀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

決中採用的物體公式，所謂的物體公式是指當一具體的個人被貶

抑為物體僅是手段或可代替之數值時，人性尊嚴已受傷害，且一

個人被矮化為物體、手段或數值，自然不必在意其精神意志，更

不用說其自治，而極易成為他治34。 

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保障人民免於受到國家重複追訴及處

罰之威脅，避免人民免於淪為國家統治權之客體，把人當工具，

使人民得追求生活之目標、實踐生活之理想，有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之存在，人民得以不再長期受到國家新的追訴，此與承認人性

尊嚴為基礎之要求相符35。 

康德曾說：「人乃理性、自決的主體，不得加以物化與客體

化。」，如以正面表述人性尊嚴大致可以說是每一個人都是自主、

自決的獨立個體，都是具體存在並且具有意義的生命。每個人均

有權利為自己維護自己的尊嚴；每一個人在社會中，均有一定的

社會價值，有權主張自己應受到充分尊重。因此，國家不能為了

成就特定人的目的，而將任何人當成達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不

能被貶抑為單純受國家行為支配的客體，而在根本上損及其做為

一個人的主體性，申言之， 一行為如果無正當理由可以二次以
上的制裁，恐將具體個人貶為統治權的客體，侵犯人性尊嚴。 

四、落實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人民對政府的外觀措置產生

信賴，且有值得保護的信賴基礎，換言之，只有人民可以對政府

                                                 
34 黃桂興，淺論行政法上的人性尊嚴理念，收錄於城仲模編，行政罰之ㄧ般法理原
則 (一)，三民，1999年 3月，頁 11。 

35 洪家殷，註 9書，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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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信賴保護原則，政府不得對人民主張之，如國家對違反信賴

保護原則使人民受有損害，也有賠償的措施36。 
 

彭鳳至大法官、城仲模大法官於釋字第 490號解釋之協同意
見書說明一事不二罰原則，依其規範目的，仍在保護一般理性的

訴訟當事人，對於刑事確定裁判確定力之信賴，而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與信賴保護之關係在於人民就其行為受到國家之制裁後，因

相信國家不會再就同一行為予以追訴或處罰，而得以形成自身之

生活，對於此種投諸國家之信賴應於保護，故亦有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 

信賴保護原則與前述法安定性原則之說明乍看之下十分雷

同，但仍有些許差異。法安定性是信賴的對象，申言之，必須先

有信賴的對象（法安定），才有信賴保護的問題，此外該信賴也

必須是值得保護，例如：一行為如有裁判確定力所不及的部份，

國家事後對於先前不及部分的處罰，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第三項 我國實踐情形 

一、憲法無規定 

雖然我國法制上並未如同美國、日本或德國等國家，將禁止

雙重或多重處罰原則明文規定於憲法，又外國有關禁止雙重處罰

原則之憲法基礎，亦未必皆能適用於我國，因此倘若因美、日、

德等國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明文規定在憲法中，即認定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在我國亦具有憲法位階，似乎亦稍嫌武斷。一行為不二

罰原則在我國之憲法基礎為何？甚或是否應將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列為憲法位階之原則，或者僅具有法律位階，學說有不同看法
37，茲整理學說與實務及現行法制分別說明如下： 
                                                 
36 曾昭愷，註 33文，頁 276。 
37 彭鳳至大法官在釋字第 604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我國憲法並不存在此種
基本原則，此僅為比例原則之特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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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見解   

我國實務見解可由下列幾號大法官解釋窺探得知：首先是大

法官釋字第 384號解釋理由書：「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
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

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

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

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之權

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

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家、人民處於緊急

危難之狀態，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種法律之規定，倘

與上述各項原則悖離，即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序⋯。」   

再者，大法官釋字第 503號解釋文略以「納稅義務人違反作
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

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

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

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

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

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

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

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

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此號對行政罰法制定內容影響最大，比如：相競合之行政罰

處罰種類相同時採吸收主義刑（行政罰法第 24 條），相競合且
不同種類刑罰與行政罰之處罰採併行制（行政罰法第 26條)。 

  此外，大法官釋字第604號解釋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而制

定。依中華民國 86年 1月 22日增訂公布第 85條之 1規定，係
對於汽車駕駛人違反同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各款而為違規停車之
行為，得為連續認定及通知其違規事件之規定，乃立法者對於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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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事實一直存在之行為，考量該違規事實之存在對公益或公共秩

序確有影響，除使主管機關得以強制執行之方法及時除去該違規

事實外，並得藉舉發其違規事實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

次數，從而對此多次違規行為得予以多次處罰，並不生一行為二

罰之問題，故與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並無牴觸⋯。」 

本號解釋是所有歷年來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著墨最多的大

法官解釋，由其在解釋理由書大法官把該原則闡述的十分清楚，

且由上述解釋歸納可知，大法官早已在本號將一事不二罰原則之

精神，具體表現於解釋文之中，直到大法官第 604號解釋時，在
理由書中發揮的淋漓盡致。 

三、我國法制 

綜上所述，透過上述憲法基本原則之推導，在承認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上之根據後，行政罰與刑罰同為國家對人民之

同一不法行為，可否同時施以行政罰與刑罰之問題，首先必須考

慮此兩種處罰在本質上是否相同？此涉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

適用問題，尤其是在比例原則之要求38。 

昔日實務上認為刑罰與行政罰兩者性質不同，因此發生競合

時，並非不能併科39，現今趨勢可謂已放棄純粹質的區別，而傾

向採量的區別說，認為刑罰與行政罰之區別僅係針對違法程度高

低而依不同制裁程序予以分別處理，至於對違法行為選擇科處刑

罰或行政罰，則交由立法者決定40。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可適用於所有各種類之國家制裁41，從

而，行政罰法在針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適用刑罰與行政罰之競合

                                                 
38 洪家殷，註 9書，頁 134。 
39 最高行政法院 46年判字第 50號判例、 46年判宇第 54號判決、55年判字第 12
號判決、70年判字第 48號判決。 

40 洪家殷，註 9書，頁 134。 
41 行政罰及刑罰以外之懲戒罰或行政強制執行，皆具有制裁性質，故不應排除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只是在適用之方式可以有不同做法，洪家殷，違規停車連
續處罰相關問題之探討─以釋字第 604號解解釋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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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見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32條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8
條。 

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8 條規定「違反本法之行為，涉
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應移送檢察官或少年法庭

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規辦理⋯。」，又行政罰法第 26之
立法說明指出，基於 1.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科處刑罰後，無再
處以行政罰之必要；2.因刑事法律之處罰，係由法院依法定程序
進行，比起行政罰係由行政機關依循行政程序進行，更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故僅科處刑罰⋯。 

第三節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例外 

在前述討論中，已確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位階，然

即使憲法上有關基本權之規定及原則，係賦予人民針對國家而主

張之權利地位，此亦僅係一種相對的權利，必非絕對的權利，而

係在一定目的思考下，有條件的禁止一行為二罰42。因此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並非將國家第二次制裁之可能性完全排除43。 

第一項  法理基礎 

憲法第 23 條規定得知，人民之憲法權利並非絕對，在符合
一定要件下，仍得以法律限制之，故有學者認為，一行為一罰為

原則，一行為二罰為例外，此種一行為二罰之例外僅有在特殊情

形下，始容許國家對人民之單一行為予以重複處罰。又此特殊例

外情形，主要乃出於國家任務之達成，且不悖於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在法律原則之要求。歸納其原理基礎分析如下： 
                                                                                                                                 

2006年 2月，頁 190。 
 
42 黃榮堅，雙重評價禁止與法條競合，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元照，2001年 4月，
頁 352。 

43 洪家殷，註 9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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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達成國家任務 

由於國家受到人民不同的委託處理公共事務，為達成其任

務，其無法確認僅保有一個單一種類之應對方式，因為各種不同

應對具有不同之功能，如處罰制裁功能、維護秩序功能及預防功

能等，皆出於不同之立足點，在不同時間，由不同機關所實施，

因此在必要時，應容許為重複施行，使國家得藉由各種不同制裁

手段，完成其委託之任務44。換言之，每一種制裁有其不同之功

能及目的，若對單一行為，限制只能為單一制裁反應，則會影響

其他制裁功能之發揮導致無法達到制裁目的，喪失國家之保護功

能。 

一、 憲法原則的規範要求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其憲法基礎，因此，例外情形之存在必

須無悖於其原有之憲法基礎。其中最主要之根據為比例原則、信

賴保護原則及法安定原則三者，茲分就此三者加以檢討： 

（一） 比例原則 

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04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介
紹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表示無論如何不存在一項一般性的，對單一

且同一事件不得施以兩次不利益後果的基本原則，因國家為回應

其不同保護任務，不能停滯在硬性規定之唯一一種反應方式中，

譬如維持秩序的功能、刑罰功能以及預防性任務，可能因而使得

國家基於不同原因、針對不同時間，由不同層級採行的多數對應

行動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須注意，這些複數的對應行動皆應

接受特別嚴格比例原則之監督，就此而言，法治國並非每次反應

                                                 
44洪家殷，註 9書，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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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如基本法第 103第 3項就刑事制裁規定的那樣嚴厲，只要違反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即當然違憲。 

又德國通說認為，基本法第 103條第 3項規定不能用以解決
所有重複制裁的問題，故應以各法域為範圍，藉助其他法治國家

基本原則，尤其是比例原則，使不同法域中個別發生的制裁競合

問題，獲得比較適當的解決，而不是如基本法第 103條第 3項規
定，嚴格禁止同一事件處以第二次刑罰45。從而，一行為若予以

二次以上之處罰，用比例原則來加以檢驗時，本文認為應考慮到

下列因素： 

首先應考慮處罰目的是否相同，如兩種處罰具有相同目的，

則只要一次處罰應已同時達到兩種處罰之目的時，不需要重複處

罰；換言之，為求不同處罰目的之達成，始可容許重複處罰。惟

在此所謂「處罰目的」是否相同之判斷最被採用的是方法是處罰

性質與種類46。 

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 604 號協同意見書說明：「國家施加於
人民之各種處罰性質與種類皆有其特有之目的，例如：刑罰、行

政罰、懲戒罰等。因此，若以處罰性質與種類作為判斷目的是否

相同標準，則無異於在不同性質種類間之重複處罰應被容許，反

之，在屬同一種性質種類之處罰，則應被拒絕。此與少數德國學

者認為，刑罰與其他種類制裁，不應抽象的從國家制裁制度上劃

分，而應以其制裁效果近似的程度為思考基礎，並進一步主張以

憲法對國家行使刑罰權之相同程序限制，用以限制懲戒權之看法

相似。」 

然而，此種定義可能不夠精細，因不同處罰類型間，是否處

                                                 
45彭鳳至於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04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說明「公權力措施中，具
有制裁性質者範圍甚廣，從法治國家之制度觀察，這些制裁性措施並不必然屬於
德國基本法第 103 條第 3 項保護範圍。法治國家的問題中，必須特別注意一種情
形，即國家將反覆以個人偏差行為為著力點而作反應，就此而言，第二次制裁的
必要性，並不能當然被排除。」，由此觀之，德國並不禁止國家機關針對行為人
之單一行為施以二次以上之處罰，但必須要求通過憲法上的比例原則之檢驗。 

46參照大法官釋字 503號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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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目的必然不同？刑罰與行政罰之區別，多數學者傾向本質上並

無的差異，只是在量上有別而已，至於對違法行為應予何種處罰

制裁，則完全委諸立法上之考量，因此，若兩者之區別僅在處罰

分量，則在處罰之目的亦無本質上之差異，產生以不同之處罰類

型，作為區別處罰目的，即有缺失，又相同之處罰類型間，是否

處罰目的必然相同？ 

我國實務界向來採取行政罰可重複處罰之見解。因不同行政

法規有其不同行政目的。例如：未經許可進口之他國物品經海關

查獲後，觸犯海關緝私條例以及貿易法而受到罰鍰之處分，前者

著重於國家關稅之收取，而後者重在國家貿易秩序之保護，兩者

不具相同之處罰目的。因此，若以同屬行政罰而即認定必有相同

之處罰目的，也有其缺失47。 
 
本文以為，如何判斷兩種處罰是否有相同之目的，以立法目

的為標準，所以應探究各該法規之立法目的，而非以處罰類型為

標準。一般而言，若兩種處罰有不同構成要件，不同之處罰程序

及不同之處罰機關時，則兩種處罰之目的即可能有較大差異，但

也不是無例外，例如：第三章所述對付酗酒駕車罪之規範，有行

政罰也有刑事罰，其構成要件、處罰程序、處罰機關均不同，但

其處罰立法目的均無差別。 

其次，應考慮處罰有無必要，李震山、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第

646 號不同意見理由書認為比例原則下有所謂禁止過度原則亦稱
「狹義比例原則」，係指採取限制人民權利（處罰制裁）的手段

須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且亦須在侵害最小的必要程度內為之

（禁止過度），判斷有無處罰必要（未過度），應以原有之處罰規

定無法涵蓋該行為之主要部分，還須藉由其他處罰規定始能加以

涵蓋時（評價不足），則再為另一處罰，乃為達到國家制裁目的

則無過度處罰，相反的，處罰已涵蓋行為之主要部分，再加諸其

他反應是多餘不必要的（評價過度），應被禁止，否則有違反狹

義的比例原則之嫌。 

                                                 
47洪家殷，註 9書，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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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考量處罰份量的輕重，行政罰對刑罰而言，一般據補

充性質，同一行為如同時為犯罪行為及違反行政罰，原則只應適

用刑事法律，因一行為已受刑罰之制裁後，即不須再處以行政

罰。相反的，若只受有行政罰之制裁，並不排除在科以刑罰之可

能，因為原先之處罰上不足以反應其違法行為之主要內容48。  

換言之，兩種處罰性質如果具有補充的關係，比較其份量，

如原有之處罰是否足夠對付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如行為人就其違

法行為所應擔負之份量，只要透過一次處罰即為已足，再行處罰

將使人民承受過多的不利結果，則已超越制裁其行為所必要之處

罰份量，而產生過重的不公平結果。                                        

（二）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以往所列舉的是大法官釋字 525號法律變動
時禁止法律朔及既往或是行政機關的授意行政處分的撤銷等。然

許玉秀於大法官釋字第 574號部分協同意見理由書中認為信賴保
護原則是信賴既得權會受到國家的保護，就是有利的法律地位的

維護，如果信賴保護原則符合一定要件，其有利的法律地應受保

護，相反的，行為人如果不能信賴法律地位的持續有效，就不會

產生對法的信賴，也就不會有遵守法律的意願。 

申言之，在行為人於法定裁罰程序結束後，國家對行為人之

制裁有終局的效力，行為人對之亦產生信賴既得權益（不會再受

制裁的有利法律地位），此種信賴應予保護。但主張信賴保護前

提必須符合保護之要件，就是行為人行為已遭受國家機關合法程

序中被評價，並受處罰，信賴所產生處罰結果終局效力。但是，

違法行為自始未被評價或處罰，則未產生終局制裁之效力，無信

賴之客體，因此於對該行為未被評價之部分，其後再行之處罰，

即不得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而要求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48吳庚，註 7書，頁 52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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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安定原則 

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574 號部分協同意見理由書中說明
法安定性的一般法理依據是信賴保護，如上所述是信賴既得權益

（有利的法律地位）會受到保護，既然是維護有利法律地位，可

得知就是對有效法秩序的信賴，因為如果不能信賴法秩序的持續

有效，那麼法律就會無限次數的再次使用於同一人同一行為上，

導致法律無秩序，人民不會產生對法的信賴，法安定性蕩然無存。 

換句話說，行為人之違法行為既已受到國家制裁，等於已就

其過錯贖罪，因此國家不應再施以制裁權力，才能達到法秩序之

安定的目的。因此，任何一種類型法律再次出現加以處罰，必然

會與法安定性原則相衝突。 

本文認為就法安定性原則，可以採取處罰距離的時間來判

斷，時間越長則法安定性的要求則越高，越需要維持。比如：經

過很長時間以後才再次處罰，此時對法安定造成嚴重之破壞，或

無限制的連續處罰等，縱使符合比原則之要求，亦不應被容許；

反之，若多次處罰之時間距離很短，或甚至是同時作成，此種情

形對法安定之要求來的較小，所以侵害將較小。因此，若其處罰

具有較強之目的性，且不致過度逾越必要之份量時，則再次處罰

應可被容許。                                            

第二項  我國法制 

我國對於一行為不二罰之例外，除受德國法制的影響外，以

大法官釋字 503 號影響最鉅49，該號解釋內容認為「不得重複處

                                                 
49 大法官釋字第 503號解釋文：「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須其有
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

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

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

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

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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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應可導得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為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又本號解釋亦指出「除處罰之性質與

種類不同，必須採取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

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而可認為行為人一行為仍有兩次以上

之處罰，但前提要件是 1.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2.為達行政目
的所必要。  

行政罰法依該號解釋精神訂定第 24條第 2項規定：「前項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為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本文探討重點是酗酒駕車行為違反刑事法律及行政法

上義務，故焦點放在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但書規定：「⋯但其
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

得裁處之」。 

亦有少數法律直接明文規定如同本條但書可併罰者，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 38 條但書規定「但其行為應處停止營業勒令歇業、
罰鍰或沒入之部分，仍依本法規定處罰。」，行政罰法第 26條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8 條之規定，應係採綜合主義，即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及社會秩序之行為，若同時違反刑事法律時，應依刑事

法律處罰但對於某些特定之行政罰，則仍可併行處罰50。 

因此，當酗酒駕車行為人經檢察官緩起訴並附帶處分後，行

為人仍可能被科處行政罰法上之其他種類行政罰或沒入。其立法

理由基於「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持秩序

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綜上所述，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者，依行政罰第 26條規定，其處理原則如下：1.刑罰為優先，應
先進行刑事訴訟程序。2.依法律或自治條例得沒入之物，未經法
院宣告「沒收」者，行政機關得另為「沒入」之裁處。3.依法律
                                                                                                                                 
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

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50 洪家殷，註 9書，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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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治條例應處以「其他種類之行政罰」者，行政機關得另為其

他種類行政罰之裁處。因此非刑罰所涵蓋或替代，故行政機關可

不待法院判決，即為裁處，以達行政目的。4.刑事訴訟程序處理
後，如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經法院為無罪、兔訴、不受

理、不付審理，行政機關仍得另因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依法律

或自治條例規定裁處罰鍰及沒入。 

第四節  小結 

酗醉駕車之行為數，從自然一行為之三要素加以觀察，酗酒

駕車行為顯然係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該行為之時空緊密關聯而

難以分辨前後關係，從第三者觀察之角度來說，亦難以分割數行

為；再者，酗酒駕車未放棄開車行為時，違法狀態繼續當中，屬

於繼續犯類型，亦為法律上之一行為，因而，本文認為酗酒駕車

行為；應可認定為自然一行為，也是法律上一行為。既然符合「一

行為」概念，而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有關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內涵，係要求國家對人民一個違

反秩序行為，僅能予以一次性的處罰，僅能開啟一個處罰程序，

已如前述，但是，因為我國行政罰之處罰種類繁多，有些處罰種

類之功能亦非罰鍰或罰金等財產上不利益得以取代51，因此，當

人民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規義務、或一行為同時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與刑法規定時，基於上述理由，應認為在特定情況下，

始得允許國家對人民之一行為科以兩次以上制裁。 

相較於英美法系的國家重視「程序」，我國較是較偏重實體

之大陸法係，且我國憲法亦無「一行為不二罰」的明文規定，因

此，除了刑事程序上的「一事不再理」之外；在行罰的領域，則

直接切入了「一行為不二罰」的實體結論。刑罰與行政罰同為國

家對人民違法行為之制裁，參酌較為進步的大陸法系德國行政法

學理論，對於行政罰與刑事罰的區分，已趨向「量的區別」說，

                                                 
51酗酒駕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規定可能科處罰鍰及吊扣吊銷駕駛執 
照而吊銷駕駛執照效果使行為人不得開車，此種功能係罰鍰或罰金所無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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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不併罰原則。即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
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曾華松大法官曾在釋字第 503 號解釋中協同意見書中說明
一事不二罰原則，若以行政制裁而言，係指違法行為人基於單一

決定，為同一行為，或自然意義下之單一行為，違反數個法律；

與數個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係由於各別之決意或自然意義下之複

數行為有別，不得以同一行為，禁止兩次以上行政處罰。 

由此論述可導出，重複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都被禁止了，依

據舉輕以明重之法理，處罰效果比行政罰更重的刑罰與行政罰的

搭配更是不被允許，可推知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亦應適用在刑罰

與行政罰之競合上。 

雖然，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雖未明文規定於我國憲法條文上，

但已為我國目前實務52、學界多所肯認，且該原則已明文規定於

24條至第 26條中，因此應認為國家公權力主體亦應受「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之拘束，僅有當「處罰性質」、「處罰種類」或是

「處罰目的」不同時始得予以併罰。 

而應用於酗酒駕車者除遭緩起訴而後又被監理機關吊扣駕

照及施以到安講習的案件上，司法交通裁定均略以：「至於原處

分關於吊扣駕駛執照及施以道安講習部分，則係預防將來再犯危

險之管制罰，而有別於前揭針對已發生違規事實科處罰鍰之行政

秩序罰，屬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但書所稱之其他種類行政罰，
原處分機關仍得依法予以裁，併此敘明53」。 

                                                 
52 大法官釋字第 503號解釋、第 604號解釋文。 
53 台中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805號交通裁定；類似交通裁定有台中地院 98年度交
聲字第 1619 號交通裁定、台中地院 98 年度交聲字第 1714 號交通裁定、台中地
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1760號交通裁定、台中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1626號交通裁
定、台中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1730號交通裁定、台中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1731
號交通裁定、台中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1189號交通裁定；台北地方法院 98年度
交聲字第 1454 號交通裁定、台北地院 98 年度交聲字第 1620 號交通裁定、台北
地院 98 年度交聲字第 1555 號交通裁定、台北地院 98 年度交聲字第 792 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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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98年度交聲字第 3035號交通裁定、台北地院 98年度交聲字第 2822號交
通裁定等。 

 
 


